
 
 

乙部  諮詢問題  

 

請在適當的方格填上「X」號以示選擇。回答以下問題時，請按可在香港交易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7061_c.pdf 下載的

《框架諮詢文件》所載的各項修訂建議表達意見。 

 

如問卷預設的位置不敷應用，請另頁填寫。 

 

1. 對於香港需要吸引更多類型的公司（特別是新經濟行業的公司）來上市，您有何意

見？您是否同意，創新板有助於香港吸引更多新經濟發行人來港上市？ 

 

請說明理由。 
 

 
 
 

2. 對於目標公司是否應另行劃分至創新板，而非納入主板或創業板，您有何意見？ 

 

請說明理由。 
 

 
 

 

3. 如要設立創新板，您是否同意按本文件所述特點（例如：限制若干類別投資者、財務

要求等）將創新板劃為不同部分？創新板又是否應該僅限於個別行業？ 

 

請說明理由。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內地的重要橋樑，吸引新經濟行業公司來港上市是大

勢所趨，能給予該類型公司多個選擇，亦能為本港投資市場提供更多動力及選

擇機會，為同業提供更多業務機會。創新板門檻較低料可吸引該類型公司來港

上市。惟應給予投資者更多教育機會以令他們明白投資該類公司的風險問題。 

要視乎創新板的上市門檻及要求而定。若創新板上市要求較主板或創業板更低

的話，如沒有盈利及收入紀錄等要求便能上板的話。交易所便應劃分至創新板

讓投資者更能識別該類股份與一般企業的分別。最重要是更能讓投資者更清晰

理解其投資風險。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7061_c.pdf


 
 

 
 
 
 

4. 對於創業板及主板在整個上市框架方案中的建議角色，您有何意見？ 

 

請說明理由。 
 

 
 

 

5. 對於由創新初板轉往其他板塊的建議準則，您有何意見？是否應該對由創新初板轉往

其他板塊上市的公司施加公開發售規定？ 

 

請說明理由。 
 

 
 

 

6. 對於建議中適用於創新初板及創新主板發行人的財務及業績紀錄要求，您有何意見？

您是否認爲建議中的上市條件對於兩個板塊的目標投資者都是合適的？ 

 

請說明理由。 
 

 
 

 

7. 對於聯交所是否應保留權利，可在有理由相信申請人符合創新主板、創業板或主板的

若限制若干類別投資者的話，料會大幅降低投資者興趣及參與程度。而在營運

操作上亦將出現一定複雜及困難，例如難以得識投資者財務背景。因此，若設

立創新板的話，加強投資者教育相信更為有用。 

贊成對於修訂主板及創業板上市要求的修訂，可望減少不合乎上市資格的公司

上市令市場更有加有序，提高上市門檻及股東沽售股票期限可保障投資者利

益。 

若創新板企業合乎其他板的基本上市最低要求的話，應容許該類股份轉往其他

板塊上市。至於施加公開發售規定，應參照該公司轉往那個板塊而定，否則的

話在流通量不足的情況下，該股有機會成為被有目的投資者利用的途徑 

認為只要投資者在投資該類股份前有充份認識便沒有問題。設立新版有利香港

鞏固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上市條件時，拒絕其在創新初板上市的申請，您有何意見？ 

 

請說明理由。 
 

 

8. 對於建議中有關上市時須達到的最低公眾持股量及最低投資者數目的規定，您有何意

見？是否應該新增措施，以確保創新初板的上市股份交易有足夠流動性？如果是，您

建議應採取哪些措施？ 

 

請說明理由。 
 

 
 

 

9. 對於在認可美國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申請在創新板上市是否應獲豁免，不用證明其能提

供相當於香港水平的股東保障，您有何意見？在其他地方上市的公司又是否應該獲得

同類豁免？ 

 

請說明理由。 
 

 
 

 

10. 對於我們評估創新初板申請人是否適合在該板上市時取態是否應該「比較寬鬆」，您

有何意見？如您贊同「比較寬鬆」的方針，會提議針對主板現行合適性評估準則作出

哪些放寬？ 

 

請說明理由。 
 

應詳盡理解初創公司為何不選擇在創新初板上市的理由，理據不充份的話便應

拒絕其上市申請。 

應與主板或創業板上市機制一樣設定最低公眾持股量及最低投資者數目規定以

確保股份上市時有足夠流動性。若發現股份過度集中時，監管當局應提出警告

並暫停交易直至乎合規定。鑑於防止股價於上市時出現大幅波動，應加長禁售

期以及限制股份上升及下跌機制以防止股價大幅上落如 10%應暫停交易等等。 

不應獲得豁免，因為若認可美國上市的公司可獲得豁免的話，其他地區的公司

又是否同樣獲得豁免，未來審核機制將變得多變性 



 
 

 
 
 
 
 
 
 
 
 

11. 對於創新初板應否僅限專業投資者參與，您有何意見？為此界定的專業投資者應採用

哪些準則？ 

 

請說明理由。 
 

 
 

 

12. 是否應該對交易所參與者實施特別措施，以確保投資創新初板上市證券的投資者符合

參與初步配售及二級交易的資格要求？ 
 

 是 
 

 否 
 

請說明理由。 
 

 
 

 

13. 對於建議中規定創新初板上市申請人要委任財務顧問，而非採用現有保薦人制度，您

有何意見？若您提倡更具規範性的盡職審查規定，會建議實施哪些具體規定？ 

 

應採取比主板或創業板寬鬆的上市規則以增加競爭力吸引更多創投企業來港集

資。例如降低在盈利收入、上市時市值等規定 

不贊成創新初板只限專業投資者，相反應加強投資者教育避免出現盲目投資。

而監管當局只要確保上市企業的真實性，做好把關功能即可。如真的限制專業

投資者的話，可參考市場上對專業投資者的定義如資產值達 100 萬美元以上及

投資經驗年期等作最簡單的定義。 

只要符合監管要求，便不應限制交易者參與創新初板股票交易 



 
 

請說明理由。 
 

 
 

 
 
 
 
 
 
 

14. 對於建議中上市委員會在創新板的兩個板塊中擔當的角色，您有何意見？ 

 

請說明理由。 
 

 
 

 

15. 你是否同意申請在創新初板上市的申請人只須提供載有準確資料的上市文件讓專業投

資者可作出知情投資決定，而不用提供招股章程？若您提倡更具規範性的披露方針，

會建議實施哪些具體披露？ 
 

 是 
 

 否 
 

請說明理由。 
 

 

應與主板保薦人制度一樣，財務顧問應對上市申請人的資料負上責任，確保上

市公司的資料正確及完整性，一旦發現出現誤導性時，市場有保留追究的 

沒有意見 

 

 

 

 

 

 

 

 

 

 



 
 

 
 

16. 對於建議中對創新板施加的持續上市責任，您有何意見？是否認為不同板塊應採用不

同標準？ 

 

請說明理由。 
 

 
 

 
 
 
 
 
 
 

17. 對於採納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創新板上市公司，聯交所應否採用本框架諮詢文件第 153

段的披露為本方法？此方法又是否應該同樣應用於創新板的兩個板塊？ 

 

請說明理由。 
 

 
 

 

18. 除此之外，若你認為聯交所應對採納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創新板上市公司實施強制性保

障，我們該採用何種保障？又是否同樣應用於創新板兩個板塊？ 

 

請說明理由。 
 

 
 

對創新初板企業應採取較寬鬆的財務申報標準(如公司業績時間)，相反創新主

板企業規模較大，應採取較嚴格標準 

可作為參考 

沒有這種需要，專業投資者應對這種架構有一定認知，投資前應已認清這種制

度的風險，聯交所無須為此提供保障。 

 

 

 

 



 
 

 

19. 你是否同意，若採用非傳統管治架構的公司（包括採納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公司）是紐

約交易所或納斯達克上市公司並有良好合規紀錄，聯交所應讓這些公司按框架諮詢文

件第 153 段所述的「僅作披露」制度在創新主板或創新初板上市？在其他地方上市的

公司又是否應該獲得同類豁免？ 

 

請說明理由。 
 

 
 

 
 
 
 
 
 
 
 

20. 對於創新板的停牌及除牌建議，您有何意見？ 

 

請說明理由。 
 

 
 
 

21. 創新板上市公司是否應該符合一定的持續量化條件方可維持上市地位？如果是，應設

定何種條件？你是否同意將未能符合有關條件的公司列入「觀察名單」，並於他們未

能在限定時間內符合條件時將其除牌？ 

 

請說明理由。 
 

 

可以以此作為參考，但應確保制度是否公平，尤其在其他地方上市的公司應如

何作出衡量其是否適合在本港上市。 

由於股份缺乏盈利標準，股價出現大幅波動如 10%以上時應有停牌標準 

創新初板公司是缺乏盈利參考的企業，因此不一定要有持續量化條件方可維持

上市地位。相反創新主板企業已有一定盈利能力及知名度，可以每日成交量及

市值等作為參考指標維持上市地位的要求。 



 
 

 
 

22. 你是否認為創新板的規則執行工作應採取「比較寬鬆」制度（譬如設立由交易所監管

的平台）？ 
 

 是 
 

 否 
 

請說明理由。 
 

 
 
 

- 完- 

 

由於創新板傾向讚成讓同股不同權制度上市，交由交易所監管可避免證監和交

易所對監管要的不同的衝突 


